
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 

報告單位：專利三組 

1 



2 

大綱 

一、前言 

二、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 

三、模擬案件介紹與演練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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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面詢2.0 舉發聽證 言詞審理 兩造對審 

內容 

1.聚焦面詢事
項 

2.面詢紀錄詳
實紀載 

檢選舉發案件以 
1.公開程序 
2.兩造辯論 
3.三人合議 
之方式進行 

依舉發聽證辦理
情形及實務需求
適時修正專利法 

行政訴訟中，舉
發人及被舉發人
互為原告及被告 

效益 

1.避免文字無
法充分表達
或誤解 

2.提升審查品
質 

1.以公開透明之方
式，讓當事人有
充分表達的機會 

2.以合議方式，避
免審查偏見，提
高審查之公正性
與正確性 

3.免除訴願程序，
達行政經濟之效
果 

1.舉發審理為準
司法模式 

2.爭議審查組 
3.審級合併提升
行政效益 

 
 

1.原屬裁判者之
行政機關不再
為被告 

2.由當事人進行
完整的攻擊防
禦並負擔應有
的權利義務 



三人合議 

公開審理 

言
詞
辯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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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018.3 
-公布「專利舉發案件聽證

作業方案」 

-増列聽證申請書、出席申

請書提供下載 

-啟動內部教育訓練 

2018.4~2018.10(舉辦10場) 
-外部宣導&聽證模擬案例 

-預計5月開始啟動第1場專

利舉發聽證案件作業 

-其餘案件陸續啟動 

 

2018.9~2018.10 
-聽證制度修正改進 

 

 

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推動時程 

修正 

改進 



聽證(Hearing)之概念 

概念 

源自英美法的自然正義原則「兩造兼聽」概念，廣義言之，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為了立法、爭訟與行政裁量等行為時，給予相對人、

利害關係人、學者專家等以口頭書面提供意見之機會，均為聽證的概念 

意義 

決定機關在決定前，聽取(Hearing)兩造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並提

供對特定事實進行質證、辯駁之程序 

陳述意見 

行政聽證 
司法制度 

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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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之功能 

審查委員2(主持人) 

審查委員1 

審查委員3 

舉發人 

被舉發人 

一般民眾 
(旁聽席) 

-透過正當程序以發現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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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 公聽會 

概念 不利益處分前之權益攻防 蒐集資訊 

目的 釐清事實及法律上爭點 廣泛蒐集意見（含政策、裁量） 

進行方式 言詞辯論 聽取意見 

別稱 審訊型、準司法型 辯明型、陳述型 

訟爭性 具訟爭性 不具訟爭性 

書面紀錄 聽證紀錄 陳述書、言詞→紀錄 

紀錄意義 須基於紀錄作成決定 無須基於紀錄作成決定 

內涵 重在提出證據、質證、詰問證人，當
事人皆有機會知悉及答辯對方所提出
之證據與辯論意旨 

不重在提出證據，只在提出意見 

拘束力 斟酌及說理義務 參考 

後續程序 免除訴願及先行程序（準訴願） 無差異 

聽證與公聽會之差異 

摘自：「我國聽證制度之規範與實踐」，羅傳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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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舉發聽證作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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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1.依據及目的 依照行政程序法107條第2款及第1章第10
節 

2.名詞定義 聽證當事人、利害關係人、代理人、主持
人 

3.聽證之舉行 依申請或依職權 

4.相關文件或證據轉送 聽證公告前由本局轉送 
聽證公告後由當事人轉送 

5.預備聽證 視個案繁複程度選擇是否辦理 

6.聽證之公告與通知 通知或公告事項、改期、申請不公開之處
理、利害關係人之列席 

7.不舉行聽證之答覆 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或於審定書中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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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8.聽證主持人之職權 詢問、必要之調查、通知、許可或禁止發言、
聽證之改期或中止、進行聽證之其他必要措
施 

9.聽證程序之進行 日期、場所、得出(列)席人員、程序或文件是
否公開、有無撤回意願。 
出席人員介紹、確認爭點、相互詢答、記錄
結束簽名 

10.聽證程序之中止 適用中止之事由、效果 

11.聽證秩序的維持 服從主持人指揮；錄音、錄影或照相應經主
持人同意；不得有妨害秩序或不當的行為 

12.聽證的紀錄 應載明之事項；紀錄當場製作完成並簽名 

13.一般民眾的旁聽 聽證期日前10日內，向本局申請 

14.聽證的語言 國語為原則，外國語言陳述者，自備翻譯員 



1.依據及目的 

行政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舉行聽證︰ 

一、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 

二、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

必要者。 

 

行政程序法第107條 條號 行政程序法第10節「聽證程序」重點 

第54條 適用本節之規定 

第55條 舉行聽證前應記載事項 

第56條 行政機關、當事人得變更聽證期日或場所 

第57條 聽證由行政機關首長或指定人為主持人 

第58條 預備聽證之舉行 

第59條 聽證應公開以言詞為之 

第60條 聽證之開始 

第61條 當事人得陳述意見等 

第62條 主持人之職權 

第63條 當事人之聲明異議 

第64條 聽證紀錄 

第65條 終結聽證 

第66條 再為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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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當事人：指系爭舉發案的舉發人及被舉發人(含發明人、創作人及設計人) 

•2.2利害關係人：指系爭舉發案當事人以外下列之人： 

(1)因系爭專利涉訟之訴訟當事人。 

(2)系爭專利之被授權人、質權人。 

(3)其他因系爭專利權利之存否，影響其權利或利益之人。 

•2.3 代理人：指受前述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委任之專利師、專利代理人或律師。 

•2.4主持人：由系爭舉發案之承審審查人員中指派1人擔任。 

代理人 代理人 

舉發人 被舉發人 
當事人 

專利舉發案件 

利害關係人 

代理人 

審查委員 指派1人為主持人 

2.名詞定義 

12 



用語說明 

身分 需聽證前之
資格確認 

用語 發言資格 

審查委員 否 出席 有 

主持人 否 出席 有 

當事人 否 出席 有 

利害關係人 是 列席 於主席裁示允可下得陳
述意見 

一般民眾 是 旁聽 無 

聽證當事人- 

舉行聽證後之行政處分案件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人得主動要求行政機關舉行聽證，並
參與聽證程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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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案件 

主副審初步心證 

可辦理聽證 

詢問兩造意願 

兩造同意 

舉發聽證案件 

STEP3 
公告通知 

書面通知/ 網路公告 

聽證日期30日前 

文件轉送 

聽證日期前10日 

STEP2 
合議前置 

前置會議組成及分工 決定聽證期日 填寫記錄表 

旁聽報名 

STEP4 
聽證與 
審定 辦理聽證 會後合議 

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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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案件選擇 

• 專利權人已放棄答辯者 

• 案情簡單且證據明確者 

• 已有課與義務之判決者 

不選為聽證案件 

• 多次提起舉發之案件或已有民事案件繫屬者 

• 曾被上級機關撤銷重審案件 

• 攸關民生或產業技術發展影響重大之案件 

• 涉及通案法律解釋之案件 

• 書面審查後，仍無法確認心證之案件 

 

可選為聽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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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之(不)舉行 

3.1系爭舉發案之當事人，認有與對造當事人進行相互詢答或對證人或鑑定人

提問之必要，得以申請書(參本局公告之申請書表，如附件1)附具理由申請

舉行聽證，經對造當事人同意且本局認有舉辦聽證必要時辦理。  

3.2本局認有聽證之必要時，得依職權舉行之。  

舉行聽證之必要性 

YES 

NO 

7.不舉行聽證的答覆  

對於舉行聽證之申請，本局如認為其理由明顯與案情無關或案情已明確無進

行聽證之必要時，應通知申請人或於審定書中載明不舉行聽證之理由。  

通知/審定 
本案不辦理
聽證之理

由：….. 

舉發
人 

被舉
發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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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轉送 

4.相關文件或證據轉送  

聽證公告前，本局應將當事人提交的有關文件或證據轉送給對造當事人；

聽證公告後，當事人續提之有關文件應自行送交對造當事人及本局。  

聽證
公告 

本局 

舉發
人 

被舉
發人 

  

 
 

本局 

舉發
人 

被舉
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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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聽證 

5.預備程序 

5.1為使聽證順利進行，本局得視個案之繁複程度，通知當事人，就下列事項舉

行預備聽證：  

(1)議定聽證進行之程序。  

(2)釐清文書及證據之適格性。  

(3)釐清爭點。  

(4)其他與聽證有關之事項。 

5.2 預備聽證之進行，應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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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聽證的公告與通知 

6.1舉行聽證期日30日前，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通知當事人，並於本局辦公
處所或網站公告之。 

(1)聽證之事由與依據。  
(2)當事人之姓名或名稱。  
(3)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4)聽證之主要程序。  
(5)當事人得選任代理人。  
(6)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並得經主持人同意後對證人、鑑

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7)當事人經合法通知未出席聽證，得進行一造聽證。  
(8)聽證是否公開或不公開之理由。  

聽證
公告 

舉行 

聽證 

>30日 

書面通知+網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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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聽證的公告與通知(續) 

6.3當事人申請改期，至遲應於已定之聽證期日10日前，以書面或電子文件附具

理由提出申請(如附件4)，其有正當事由者，本局得同意改期舉行聽證。  

6.4當事人認為聽證程序之公開顯然有違背公益之虞，或對當事人利益有造成重

大損害之虞者，應於收到聽證通知後10日內附具理由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提出

申請聽證程序不公開。  

舉行 

聽證 

>10日 

申請 
改期 

聽證 

通知 

申請 
不公開 

10日 21 



6.2當事人申請對證人或鑑定人提問，本局認有必要時應於聽證前，通知證人

或鑑定人。  

6.5 利害關係人擬列席聽證者，應於聽證公告後20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

本局提出列席聽證申請書(如附件2)。  

6.6本局得依職權更改聽證期日或取消聽證，聽證期日之變更應重新通知與公

告。  

舉行聽證的公告與通知(續) 

舉行 

聽證 

聽證 

公告 利害關係人 

申請列席 

20日 

聽證
變更/

取消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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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證主持人權限 
聽證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主持人於聽證時，得行使下列職權：  

(1)就事實或法律問題，詢問當事人、其他到場人，或促其提出證據。  

(2)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委託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調查。  

(3)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到場。  

(4)依職權或申請，通知或允許利害關係人參加聽證。  

(5)許可當事人及其他到場人之發問或發言。  

(6)為避免延滯程序之進行，禁止當事人或其他到場之人發言；有妨礙程序進行而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退場。  

(7)當事人無故缺席時，逕行開始、延期或終結聽證。  

(8)當事人曾於預備聽證中提出有關文書者，得以其所載內容視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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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主持人的要求(補) 

1.熟悉法律 

2.懂得基本業務 

3.較強的邏輯思維和判斷能力 

4.良好的職業道德和品德修養 

5.具調解能力 

依各國立法例 有以下3種 

1.機關首長或指定人員 

2.組成機關之成員 

3.行政法官 

產生方式 
基本素質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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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程序的進行 

• 於公告之

期日.地

點舉行 

• 出席(列

席)身分

查核 

• 准予旁聽

民眾入場 

 

第
一
程
序

 
• 宣布聽證

開始 

• 介紹出列席聽

證人員 

• 出席人員資格

有無異議 

• 迴避 

• 有無證人或展

示證物 

• 和解意願 

• 排定發言順序 

第
二
程
序

 

• 案情簡介 

• 核對證據 

• 確認爭點 

 

第
三
程
序

 

• 於確認之爭

點基礎上進

行相互詢答 

• 補充陳述 

第
四
程
序

 

• 曉諭相關

事項 

• 結束/結

論 

約1~3小時 



9.聽證程序的進行 
9.1聽證應按公告指定的期日，於本局或指定之場所進行。  

9.2聽證除審查人員、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及必要之證人、鑑定人外，僅限事先申請並准

予列席之利害關係人或准予旁聽之一般民眾參加。  

      前項當事人為法人者，得委任其受雇人出席聽證；代理人，得另委任具有該舉發案

專業知識者出席聽證。  

9.3 聽證程序原則上公開，但當事人已於聽證前申請不公開或於聽證程序中聲明相關

文件及證據內容之公開對其利益有重大損害之虞者，主持人得決定全部或一部不公

開。  

9.4聽證開始前，應先核對出(列)席聽證人員的身分證件，並確認是否有出(列)席資格。

出(列)席聽證之人員，應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未能提示且無法適時補

正者，主持人得不准其出(列)席聽證，並將該情形記載於聽證紀錄。  

9.5聽證由3位以上之審查人員以合議制方式進行，進行聽證時，審查人員應出席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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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聽證程序的進行 (續) 

9.6聽證程序由主持人宣布聽證開始後，首先應確認出(列)席人員的資格及有無法定

迴避事由；均無異議時，即進行聽證要旨說明、宣布排定的發言及相互詢答發

言順序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9.7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或不當者，得於聽證程序進行

中即時向主持人聲明異議。主持人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即撤銷原處置，認為

無理由者，應即駁回異議。 

9.8主持人簡要說明案情，就當事人提交的證據進行核對，並進行確認爭點。 

9.9當事人如欲提出理由或證據，應於聽證通知送達後10日內以書面提出，並同時

自行送交對造當事人。 

人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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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要求迴避之處理(補) 

1.要求聽證主持人迴避者： 

   聽取當事人異議理由，主持人應當宣布暫停
聽證，立即報請行政機關首長裁定是否應予
迴避 

 

2.要求審查委員迴避者，由主持人當場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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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於程序中聲明之處理(補) 

 
行政程序法第63條（當事人申明異議）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或不當者，得即時
聲明異議。  

  主持人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即撤銷原處置，認為無理由者，應即駁回
異議。  

我 有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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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174條（不服行政機關之行政程序行為之救濟方法）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

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行政機關之

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行或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之。  

不服異議裁決之救濟方法(補) 

 

例如： 
委任代理人之拒絕、代理之指定、當事人之指定、更換或增減、
申請迴避之拒絕、申請調查事實或證據之拒絕、鑑定人之選定、
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拒絕、舉行聽證
之決定、拒絕或其他相關決定等均屬之 

30 



9.聽證程序的進行 (續) 

9.10當事人進行相互詢答時，所提出之問題應先經主持人同意。 

9.11聽證程序進行中，舉發人有撤回舉發之意願時，主持人得中止聽證，並依本

方案第10點聽證程序之中止規定辦理。 

9.12主持人認為當事人業已充分進行相互詢答，由當事人作最後意見陳述後，即

應宣布聽證結束；如未能充分進行相互詢答，則應於聽證期日結束前，決定繼

續聽證的期日及場所。 

肯定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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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聽證程序進行中，當事人得放棄部分主張爭點、事由。前述放棄之爭點或事由，

應記載於聽證紀錄，且不予審查。 

9.14當事人可就案件爭點或程序問題對主持人發問，主持人應簡要加以說明；但當

事人不得要求主持人就案件實質問題揭露心證。 

9.15主持人應曉諭當事人，依行政程序法第109條的規定，本於聽證作成之行政處

分，如有不服，其行政救濟程序，應免除訴願程序，逕提行政訴訟。 

9.聽證程序的進行 (續) 

聽證作成之行政處
分，其行政救濟程
序，應免除訴願程
序，逕提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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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之效力(補) 

行政程序法第109條（不服經聽證作成處分之救濟） 

 

  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
先行程序。  

立法意旨，鑑於對經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倘若仍率由舊章，
必須先踐行現行訴願程序，乃至於訴願前之先行程序，始得提起行政
訴訟，則不服程序經濟原則及提高行政效能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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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聽證程序的中止 

10.1中止聽證程序之事由  

因舉發人有撤回舉發意願，或提出對系爭舉發案之認定結果有重大影響之事實

者，主持人得依申請或依職權中止聽證程序。 

10.2主持人作成中止聽證之決定時，聽證紀錄應記明中止事由。  

10.3 因聽證程序中止所為之舉發審定，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09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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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聽證秩序的維持 

(1)聽證進行時出(列)席及旁聽人員應聽從主持人之指揮。  

(2)聽證進行中禁止吸煙或飲食，並應將電子設備關閉或靜音。  

(3)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不應鼓掌或鼓譟。  

(4)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5)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6)聽證進行中，出(列)席及旁聽人員不得錄音、錄影或照相。但經主持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  

(7)聽證進行中不得有其他妨害秩序或不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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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聽證的紀錄  

12.1聽證及預備聽證應由紀錄人員作成聽證紀錄附卷。前項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1)案由。  
(2)到場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證人、鑑定人之姓名。  
(3)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4)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證人、鑑定人所為之陳述或發問之要旨及其提出之文書、

證據。  
(5)當事人於聽證程序中，聲明異議之事由及主持人對該異議之處理。  
(6)詢問事項及受詢者答覆之要旨。  

12.2聽證紀錄，本局得以錄音或錄影輔助之。  
12.3聽證紀錄應當場製作完成，由審查人員、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證人及鑑定人簽名

或蓋章，對其記載有異議者，應即時提出。主持人認其異議有理由者，應予更正或
補充；無理由者，應記明其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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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般民眾的旁聽 

13.1一般民眾擬旁聽聽證者，請於聽證期日前10日內，向本局提出旁聽聽證申請

書(如附件3)。  

13.2旁聽依申請書到局之先後依序准許，數量視聽證場地席位而定。  

舉行 

聽證 

聽證 

公告 

10天 

旁聽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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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聽證的語言 

Hallo 

Bonjour 

Hello こんにちわ 

привет 

안녕하세요 

聽證時，應用國語，如欲使用外國語言陳述意見者，應自備翻譯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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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聽證程序所投入之行政資源多，審查人員(含主審/副審)請務

必先看完卷宗，辦理前置會議並共同討論(三方之事前準備) 

 

2.聽證程序中，給予兩造公平機會，兼聽雙方意見 

 

3.聽證程序後，合議組成員需行討論會議後，再為審定 

公平 

公開 公正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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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案件介紹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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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審
委員 

主持
人 

承審
委員 

記錄
員 

旁聽席 

舉 
 
發 
 
人 
 
席 

 
被 
 
舉 
 
發 
 
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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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內容 
(1)人員介紹 

(2)非出席人員之排除 

(3)證據與爭點之確認 

(4)請求項進步性之陳述 

(5)承審人員提問 

(6)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 

(7)補充陳述 

(8)筆錄簽名 

模擬聽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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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結合動機? 

-差異技術特徵是否屬可輕易完成? 

 

 

爭點1： 
           證據2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依審查基準對進步性判斷5步驟對以下進行重點陳述                 

-請求項1所界定之物與證據2之比對 

-差異技術特徵是否屬可輕易完成 

爭點2：證據2、4之結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 

爭點3：證據2、5之結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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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00000號N01號舉發案 
 
             「塑膠毛邊切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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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所載之先前技術缺點(所欲解決之問題) 

習知毛邊切除器係利用間接電熱桿40加熱方式，電熱頭43安裝在電熱管

內，再將熱能傳導至電熱頭43的尖錐端47，惟，熱能傳導過程中電熱桿

40長時間曝露空氣中使用且傳導至電熱頭43的尖錐端47距離，容易流失

熱源及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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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種採用電熱管直接加熱刀座，使刀座上迅速能達到工作所需的溫度且

不會流失熱源並可方便替換刀片之毛邊切除器 

系爭專利之發明目的 

技術手段 

一種毛邊切除器，係包含： 
一握把(10)，內部設有一空腔，以容入一電

源線，握把一側並具有一承接座； 
一隔熱套管(13)，係與承接座接合； 
一電熱套管(14)，係與隔熱套管接合； 
一電熱管(15)，係容入電熱套管內，並與電
源線作電性連接； 
一刀座(16)，係與電熱管另端結合，一側具

有一斜面，內部則設有一間隙；及 
一可替換式刀片(17)，係容入間隙內，頂緣

具有一切口，用以割除一半成品之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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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之所欲達成之效果 

1. 該毛邊切除器1係採用直接加熱方式，且電熱管15係直接固定在刀座16
上，因此熱源不易流失。 

2. 刀片17係拋棄式，如刀片17不堪使用，可使固定件171旋出螺槽164，
以方便更換刀片17。 

3. 切除毛邊30時，刀座16之斜面160可使切除之毛邊30由斜面160上方脫
落，以方便整理被切除之毛邊30殘屑。 

4. 使用者可依照半成品3之材質，藉由插座2上旋鈕20調整電壓大小，以控
制毛邊切除器1之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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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1.一種毛邊切除器，係包含： 

一握把(10)，內部設有一空腔，以容入一電源線，

握把一側並具有一承接座； 

一隔熱套管(13)，一側係與承接座接合； 

一電熱套管(14)，一側係與隔熱套管接合； 

一電熱管(15)，係容入電熱套管內，一端係與電

源線作電性連接； 

一刀座(16)，一端係與電熱管另端結合，於刀座

一側具有一斜面，於刀座內部設有一間隙；及 

一可替換式刀片(17)，係容入間隙內，於刀片頂

緣具有一切口，用以割除一半成品之毛邊。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毛邊切除器，其中，

該間隙一側係可設有一螺槽，並可鎖入一固定件

者。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毛邊切除器，其中，

該電源線係可與一調整溫度之插座連接，插座一

側並具有一旋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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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2 
名稱：「塑膠、橡膠製品之毛邊切除器」 
公告日：2009年9月11日 

電熱桿2，電熱桿2連接電源線20，於電熱桿2一端設握把21， 

在電熱桿2另端設有金屬製設呈半錐體、底面呈三角形平面之電熱頭22， 

於電熱頭22前端設為尖錐端220，而在電熱頭22底面並設有插掣孔23； 

刀具3，係組設於電熱桿2其電熱頭22底面的插掣孔23，刀具3一端設有隔熱之

護柄30，而在於刀具3前端設為近Y形之鏟刀部31，鏟刀部31中央設為相對設

置之刀刄310，而底面設為平貼面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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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3插組於電熱桿2電熱頭22底面的插掣孔23內定位，之後再將電熱桿2以

電源線20與電源連接，使電熱能之高溫經電熱頭22傳導至貼合於底面的刀具

3，再將刀具3以前端之鏟刀部31對毛邊10進行切除，而切除毛邊10時，係利

用鏟刀部31底面的平貼面311平貼於半成品1表面，再以鏟刀部31中央之刀刄

310沿生成毛邊10的分模線推鏟，即可將毛邊10平整切除，而再藉由電熱桿2

之電熱頭22的尖錐端220將切離後的毛邊10向外側推離，以避免切除的廢料

堆積於鏟刀部31；如此，提供一種快速又平整地去除毛邊之塑膠毛邊切除器。  

證據2之所欲達成之效果 

3.電熱頭之尖錐設計可使切
離毛邊向外推離 

1.以高溫傳導到刀具之鏟刀
部進行毛邊切除。 

2.鏟刀部之底部平貼面及對
向刀刃之設計使毛邊可平
整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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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4 
係2001年6 月7 日公告之我國第
89204353號「電烙鐵頭之改良結構」
專利 

一種電烙鐵頭之改良結構藉由該電
烙鐵結構之改良使電烙鐵頭具有多
點雙線式之焊點功能，使其應用在
表面黏著元件之焊接/解焊作業時，
更為便利。 

證據2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毛邊切除器，
其中，該間隙一側係可設有一螺槽，並可鎖
入一固定件者。 

系爭專利請求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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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5  
係2005年8 月21 日公告之我國第
89204353號「電烙鐵頭之改良結構」
專利 

該在該調溫主機13之前方配置有一控
制面板，可經由該控制面板上之溫度
調節鈕131調節預設之溫度，並可由
一溫度顯示單元132觀視到溫度值。 

證據2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毛邊切除器，

其中，該電源線係可與一調整溫度之插座

連接，插座一側並具有一旋鈕者。 

系爭專利請求項 3 



感謝，並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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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與面詢之差異 

ㄧ、所依據法規不同 

          聽證：行政程序法  /  專利舉發聽證作業方案 

 面詢：專利面詢作業要點 

二、通知的程序不同 

 聽證：書面+公告 

 面詢：書面 

三：公開與非公開 

 聽證：公開以言詞為之 

 面詢：不公開 

四：主持人權限與資格不同 

 聽證：首長指定或合議制成員 

 面詢：審查委員 

五、費用不同 

 聽證：目前免規費 

 面詢：每次1,000元 

六、審查人員組成有別 

 聽證：3人以上之單數合議制決定 

 面詢：1~2位審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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